石台县牯牛降景区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石台县牯牛降景区（以下简称“景区”）管理，有效保护、利用和开发景区旅游资源，维护景区经营秩序、公共安全，保障游客、经营者和周边居民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安徽省旅游条例》等法律法规及《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标准》，结合景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景区范围内居住、办公，以及从事生产、经营、旅游、通行等一切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景区管理遵循生态保护优先、安全秩序为本、统一规划管理、服务便捷游客原则，对经营活动、车辆通行、建设设施、环境秩序等实施统一规范管理。
第二章 商业经营管理
第四条 根据国家5A级旅游景区总体规划，景区商业摊位（点）设置遵循定点、定位、定性原则（定点：总量核定控制；定位：明确位置、四至及面积；定性：确定经营内容及性质）。严禁在核心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旅游步道、景区出入口通行道路等区域设置商业网点。
第五条 经营者应具备以下条件：
1.保护景区资源与环境，维护景区形象；
2.诚实守信、无不良信誉记录，服从统一管理；
3.按要求参加景区组织的经营、安全培训，具备对应经营能力；
4.依法纳税，经营商品/服务贴合景区定位（地方特产、非遗手工艺品等）；
5.按要求履行合同终止后的场地恢复、搬离义务。
第六条 经营审批流程：
1.经营者提交《景区摊位设置申请表》、身份证复印件及经营方案，由大演乡人民政府初步审查；
2.牯牛降景区管理中心联合住建、市场监管等部门现场核查选址；
3.牯牛降景区管理中心通过审查后名单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签订经营责任书、缴纳履约保证金，依法办理营业执照并亮证经营。
4.景区内摊位（点）涉及严家古村风貌的改造改建需经大演乡政府参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审批。
第7条 经营管理要求：
1.固定摊位经营合同期限不超过2年，严禁擅自转租、转包，续约需在期满前30日重新申请，景区结合规划、经营合规性综合判定进行续约审批；
2.餐饮、食品类经营从业人员需持有效健康证，配备合规卫生、安全设施；
3.履行门前五包，保持经营区域及周边整洁，严禁污染景区环境；
4.严格实施明码标价，妥善保存进货凭证，确保商品/服务符合质量、食品安全标准。
第8条 经营者严禁从事下列行为：
1.无证（照）经营；
2.店外经营、占道经营、超范围经营、尾随兜售、强买强卖；
3.扰乱物价；
4.出售假冒伪劣商品；
5.出售过期、变质等不符合卫生标准、有害人体健康的食品；
6.在摊位点周围从事乱搭乱建、乱扯乱挂、乱晒衣物、乱摆乱放、乱贴及时贴、乱设灯箱广告等有碍景观的行为；
7.在古建筑和古树名木上钉、扯、挂物品及其他危及古建筑和古树名木安全的行为；
8.擅自垄断景点及重要景观位置从事照相收费活动；
9.采取回扣、欺诈等不正当手段获利；
10.在景点、主要游览路视野范围内饲养家禽、家畜；
11. 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经营行为。
第九条 景区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通过日常巡查、抽查、专项检查开展经营监管，对违规行为记录存档并依规处理；对无证经营、被取消资格仍非法经营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严肃查处。
第十条 经营者有拒不服从管理而造成重大投诉/曝光等情形的，可责令整改、扣除保证金直至市场监管部门取消经营资格；对规范经营提供优质服务、配合景区工作有突出表现的，予以表彰奖励。奖励具体包括：针对提供优质服务的商铺，牯牛降景区管理中心授予“最美商铺”荣誉称号，并配套颁发荣誉证书；针对配合景区工作有突出贡献的经营者，牯牛降景区管理中心通过景区微信公众号对表彰对象的事迹进行广泛宣传。
第十一条 景区公开投诉举报电话、意见箱、线上平台等渠道，24小时受理经营违规投诉，按规定时限核查、处理并反馈。
第三章 车辆通行与停放管理
第十二条 景区车辆管理遵循安全优先、生态保护、有序管控、便捷服务原则，实行远端分流、近端管控、严进宽出的统管模式，主要限管区域为龙门片区和双龙谷片区（后面统称为核心景区）车辆通行由县公安交警部门统一管理。
第十三条 核心景区为景交车客运专线，仅允许景交车、核心景区世居户生活用车、持有效通行证车辆、警保卫生救灾执法等应急特殊车辆进入其他车辆限制进入。
第十四条 景区内经营商户车辆、施工车辆和其他临时通行车辆需办理临时通行证，按实际需求填写有效天数，临时通行证单次最长时限不得超过一年，实行“一车一证”，严禁伪造、转借，有效期满自动失效。
第十五条 通行证核发程序及要求：
经营商户车辆/施工车辆/其他临时通行车辆：由车辆所有人（单位或个人）向大演乡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并填写《景区车辆通行证审批单》；经县公安交警部门签署意见盖章，备齐驾驶证、车辆行驶证、交强险凭证等手续，签订《景区安全行车承诺书》后，由交警队核发临时通行证。
第十六条 节假日、重大活动、采茶季等特殊时段，车辆通行按交管部门管控方案/景区运营要求执行。
第十七条 所有车辆进入景区后须遵守交通法规，按规定停放：
1.游客中心停车场优先服务游客车辆，本地/工作车辆服从景区安排；
2.公共停车场车辆须停在车位线内，严禁占用道路、应急通道、绿化带；
3.民宿自有车位规范管理，严禁私设车位、违规收费。
4.采茶季、集中农事劳作及祭祀活动期间车辆须在景区指定地点有序停放，经营时间内不得随意出入、违规停放。
第十八条 驾驶人因不服从景区管理造成核心景区交通堵塞，或以暴力威胁妨碍公务、侮辱报复工作人员的，按法律法规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第四章 建设与设施管理
第十九条 景区内经营主体因经营或业态调整，需对建（构）筑物、基础设施进行改建、扩建、拆除、装修的，须向大演乡政府提交改造申请（含原因、方案、工期、安全措施），由牯牛降景区管理中心依法办理审批手续后方可施工；施工须按审核图纸、标准执行，遵守安全、文明施工规定，保护景区生态和公共设施。县住建局依法对上述改造施工全过程履行监督职能，重点核查施工是否按审核方案、图纸及标准执行，是否落实安全文明施工、生态保护及公共设施保护要求；发现违规行为应及时制止，并通报大演乡政府和县牯牛降景区管理中心依法处理。
第二十条 景区经营项目及业态须符合景区规划，依法办理审批及经营证照；未经审批、不符合规划的，由牯牛降景区管理中心联合县市场监管局或县住建局依法查处。
第二十一条 经营主体严格执行门前五包（包卫生、包绿化、包秩序、包安全、包风貌）责任制，规范落实消防、垃圾分类、废水/油烟达标排放、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要求。
第二十二条 景区夜景灯光、店招标牌、店面装饰须符合法律法规及景区风貌规划，由县住建局负责监督管理，设施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及时更换、维修、拆除破旧、污损、不合规及存在安全隐患的设施。
第二十三条 景区内设置户外广告、公益宣传牌、展示栏等，须报县住建局审批，明确位置、规格、期限等，严禁擅自设置，由牯牛降景区管理中心督促落实。
第五章 景区活动与公共秩序管理
第二十四条 景区内严禁开展下列活动：
1. 违反法律法规、公序良俗的经营项目及活动；
2. 破坏景观、植被、地形地貌，污染景区环境的活动；
3. 违反景区规划的未经审批建设、经营行为；
4. 不合理低价揽客、诱骗游客二次消费的旅游行为；
5. 未经许可的高空、水上、探险等高风险旅游项目；
6. 未经审核的经营、展演、集会等活动；
7. 影响游客安全、游览体验及景区正常秩序的其他活动。
第二十五条 景区内严禁实施下列不文明及破坏环境行为：
1.在建（构）筑物、设施、树木上刻划涂污、擅自张贴宣传品；
2.损毁绿化及配套设施，随地吐痰便溺、乱扔废弃物；
3.焚烧产生有毒有害烟尘的物质，擅自倾倒渣土、垃圾、排放污水、堆放杂物；
4.在景区公共区域晾晒衣物、种植农作物，放养犬类及其他畜禽；
5.其他有损景区环境、设施及风貌的行为。
第二十六条 景区内严禁实施下列噪声污染行为：
1.经营场所边界噪声超国家排放标准；
2.公共区域活动产生噪声干扰他人；
3.夜间22:00至次日6:00进行非应急性噪声施工作业；
4.其他产生噪声污染、扰乱景区秩序的行为。
第二十七条 景区内严禁实施下列妨碍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行为：
1.擅自挖掘、围填、堵截景区水道、池塘、溪流等；
2.赌博、酗酒滋事、打架斗殴，制作销售传播非法出版物；
3.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
4.未经审批擅自升放无人机、航空模型等低空飞行器；
5.在非规定区域戏水、垂钓、捕捞、游泳；
6.在公共区域停放遗体、搭设灵棚、举办丧葬活动；
7. 其他妨碍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第六章 违规处理与附则
第二十八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单位和个人，景区管理中心先予以劝阻、制止；拒不改正的移交执法部门处理；造成景区资源、设施损坏或他人人身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相关部门处理后，3个工作日内将结果通报牯牛降景区管理中心。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石台县牯牛降景区管理中心负责解释；本办法施行前景区相关管理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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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景区摊位设置申请表》
申请时间：
	姓名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码
	
	摊位面积（㎡）
	

	经营品类
	

	
	

	摊位具体位置
	

	

大演乡人民政府
	



签 章
                           年   月   日

	

县住建局
	



签 章
                           年   月   日

	


县市场监管局
	




签 章
                           年   月   日

	

牯牛降景区
管理中心
	




签 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景区摊位经营责任书》

甲方（管理方）：
乙方（经营方）：
为规范景区经营秩序，保障游客权益及景区安全、卫生与形象，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景区管理规定，甲乙双方签订本责任书。
一、经营规范
1.依法经营：乙方须持有有效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如涉及食品）、健康证等，并在摊位明显位置公示。
2.明码标价：所有商品须明确标价，不得临时加价、欺诈游客或强买强卖。
3.经营范围：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品类经营，不超范围、不私搭乱建或转租摊位。
二、安全责任
1.消防安全：严禁私拉电线、使用明火或大功率电器。须自备合格灭火器，并掌握使用方法。闭摊前须检查并关闭电源、火源。
2.食品安全：如经营餐饮，须确保食材新鲜、生熟分离、餐具消毒。禁止销售过期、变质或“三无”食品。
3.设施安全：定期检查摊位设施，防止倒塌、锐角伤人。遇恶劣天气须提前加固或暂停营业。
三、环境卫生
1.门前五包：经营主体严格执行门前五包（包卫生、包绿化、包秩序、包安全、包风貌）责任制，保持摊位及周围3米范围内地面清洁，无垃圾、油污、积水。
2.垃圾分类：按景区要求分类投放垃圾，餐饮摊位须设置厨余垃圾桶，严禁污水直排地面或水体。
3.油烟管理：产生油烟的摊位须安装有效净化设备，避免影响景区空气。
四、服务与形象
1.文明服务：着装整洁、用语礼貌，不得与游客争吵、斗殴。
2.秩序维护：不占道经营、不追逐拉客、不使用高音喇叭。
3.设施爱护：不得损坏景区绿化、标识、建筑等公共设施。
五、违约责任
若乙方违反本责任书任一条款，甲方有权视情节采取以下措施：
·警告并责令立即整改；
·每次违规扣除200元履约保证金；
·累计违规3次，暂停经营1天；
·造成严重后果（如安全事故、重大投诉），单方解除合同并收回摊位，乙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及赔偿。
六、附则
1. 本责任书作为摊位租赁合同的补充，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 本责任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乙方（签字/盖章）： 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附件3：
《景区违规行为记录表》

记录日期：                        记录人：
	经营者姓名
	
	联系电话
	

	违规
时间
	
	违规
地点
	

	
违规行为
具体描述
	

	
证据材料
	

	
处理方式
	

	经营者确认签字
	


[bookmark: _GoBack]附件4：
《景区车辆通行证审批单》
申请人（盖章）：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事由
	

	申请通行时间
	

	单位主要负责人意见
	

	驾驶员身份证号码
	
	驾驶员姓名
	

	车牌号
	
	驾驶员联系方式
	

	石台旅游公司意见
	

	
大演乡人民政府
	

	
县公安
交警部门
	


附件5：
《景区安全行车承诺书》

本人承诺：
1.认真学习和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规定，牢固树立“谨慎驾驶、安全第一”的思想，努力增强安全意识，文明驾驶，安全行车。
2.在车辆运行中不超速、不酒驾毒驾、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会车时减速慢行，不乱停乱摆。
3.礼让景交车，不开赌气车，维护景区形象。
4.随车不携带违禁物品、不装载违建材料。
5.遵守景区交通管理规定，服从指挥。
特此承诺。 

                                 承诺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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